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滨海新区关于贯彻落实<公平竞争
审查条例>进一步做好公平竞争
审查工作的实施方案
（暂行）》的通知

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委办局、各街镇、各单位：
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滨海新区关于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进一步做好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实施方案（暂行）》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2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bookmark: _GoBack]
滨海新区关于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进一步做好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
实施方案（暂行）

为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进一步做好滨海新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依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国务院令第783号）、《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国市监反垄规〔2021〕2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进一步做好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通知》、天津市市场监管委等五部门《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措施的通知》（津市场监管垄〔2021〕5号）等要求，结合滨海新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四个善作善成”重要要求，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健全审查规则、提高审查效率，保障各类经营者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切实杜绝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出台，从源头打破行政性垄断，推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筑牢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市场化根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重点任务
（一）审查范围
起草市场准入和退出、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具体政策措施（以下统称政策措施）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起草单位）应当开展公平竞争审查，评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防止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二）审查机制
1.拟由部门（或多部门联合）出台的政策措施，由起草（或牵头起草）单位在起草阶段开展公平竞争审查。
2.拟由区人民政府（含区政府办）出台或者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政策措施（不含“一事一议”等具体政策措施），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起草单位在起草阶段开展公平竞争审查。起草单位应当开展初审，并将政策措施草案和初审意见等相关材料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
3.政策措施未经公平竞争审查，不得出台。经公平竞争审查认为违反审查标准且不符合例外规定情形的，不得出台或者调整至符合相关要求后出台。
4.公平竞争审查应形成书面审查结论，未形成书面审查结论的，视为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5.起草单位实施内部特定机构统一审查，或由具体业务机构初审后提交特定机构复审。
（三）审查流程
1.拟由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审查流程：
由起草（或牵头起草）单位在起草阶段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公平竞争审查应当遵循审查基本流程（附件1），严格对照《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识别相关政策措施是否属于审查对象、判断是否违反审查标准、分析是否适用例外规定。
（1）属于审查对象的，经审查后应当形成明确的书面审查结论（附件2）。审查结论应当包括政策措施名称、涉及行业领域、性质类别、起草机构、审查机构、征求意见情况、第三方评估情况（如涉及）、适用例外规定情况（如涉及）、审查结论等内容。审查结论由起草（或牵头起草）单位存档备查。
（2）不属于审查对象的，由起草（或牵头起草）单位出具无需公平竞争审查意见（附件3），并由起草（或牵头起草）单位存档备查。
2.拟由区人民政府（含政府办）出台或者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政策措施（不含“一事一议”等具体政策措施）审查流程：
（1）起草单位按照拟由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审查流程完成初审后，属于审查对象的，将以下材料送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涉密文件须符合保密规定）：
①对拟出台政策措施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函；
②拟出台的政策措施（逐条附制定依据）；
③制定依据（全文）；
④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情况说明及佐证材料；
⑤第三方评估报告（如涉及）；
⑥起草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审查意见（公平竞争审查表）；
⑦其他相关材料。
（2）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可采取以下形式：
①对相关政策措施进行书式审查；
②会同起草单位对相关政策措施开展审查；
③邀请相关单位、利害关系人、法律顾问、滨海新区竞争政策智库成员等进行会审；
④报请上一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指导审查。
（3）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内容合规、形式完备的报审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出具公平竞争审查意见书，内容复杂或者存在较大争议的，可延长5个工作日。起草单位按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补充材料的时间不计入审查时限。
（4）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提出修订意见的，起草单位应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逐条反馈意见采纳情况。修订后的政策措施按上述流程重新报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
（5）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的政策措施，起草单位应当于该政策措施正式印发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正式印发件送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
三、工作要求
（一）凡报请区人民政府（含区政府办）出台或者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起草单位应当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公平竞争审查意见书作为备查材料，随请示件一并报送（无需公平竞争审查的提交起草单位出具的无需审查情况说明）。未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或者经审查认为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区政府办不予收文。
（二）起草单位要切实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到每一项政策措施的制定过程中，把公平竞争审查纳入本单位内部公文办理系统，实现全程留痕和可追溯管理。
（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机制，组织对有关政策措施开展抽查，对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规定的，督促起草单位进行整改，并向区人民政府报告抽查情况。抽查结果可以向社会公开。
（四）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及其内设机构、职能部门印发相关政策措施，按照《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平竞争审查集中审查办法》执行。

附件：1.公平竞争审查基本流程
      2.公平竞争审查表
      3.无需公平竞争审查情况说明















附件1

公平竞争审查基本流程
是否涉及市场
主体经济活动

无需公平竞争审查
否


是

可以出台
对照审查标准
逐一进行审查
不违反任何一项标准

违反任何
一项标准


详细说明违反哪一项标准
及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可以出台
是否符合例外规定
是


否


		进行调整
不得出台


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应当以适当方式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在起草政策措施的其他环节已征求过利害关系人意见或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可以不再专门就公平竞争审查征求意见。
经审查后应当形成明确的书面审查结论，未形成书面审查结论的，视为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附件2
公平竞争审查表
	政策措施名称
	

	涉及行业领域
	

	性 质
	规范性文件      其他政策措施       一事一议

	起草
机构
	名  称
	

	
	联系人
	
	电话
	

	审查
机构
	名  称
	

	
	联系人
	
	电话
	

	征求意见情况
	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具体情况（时间、形式、对象、意见反馈和采纳情况）：



（可附相关说明）

	第三方评估情况
（选填）
	经（机构名称）评估，出具XXXXX评估意见，详见评估报告。

（附相关报告）

	适用例外规定
	是            否

	
	如选择“是”，须说明适用例外规定中的何种情形、适用理由、实施期限或终止条件,并填写第三方评估情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起草机构审查
结  论
	符合审查标准的统一表述为：经审查，符合公平竞争审查规定。
适用例外规定的统一表述为：经审查并经第三方评估，适用例外规定。
    审查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起草机构负责人意见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审查机构审查结  论
	

审查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审查机构负责人意见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起草单位负责人意见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附件3

无需公平竞争审查情况说明

（起草单位名称） 起草（或牵头起草）               
                         ，经对照《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上述政策措施不属于公平竞争审查范围，无需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特此说明。



                          起草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